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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正丁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裁决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3 年第 55 号公告，决定自 2023 年 12 月 29

日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所适

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台湾地区、马

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以及对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

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

作出复审裁定如下：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18 年 12 月 28 日，商务部发布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

决定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

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台湾

地区公司税率为 6.0%—56.1%，马来西亚公司税率为 12.7%

—26.7%，美国公司税率为 52.2%—139.3%。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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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8 日，商务部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

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聊城鲁西多

元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华谊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称申请人）代表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提交

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对

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

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台湾地区、

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

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实施的反倾

销措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反倾销条例》第

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

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发布公

告，决定对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

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审的倾销调

查期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产业损害调

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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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案通知。

2023年 12月 15日，调查机关通知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并通过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通知台湾、

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已

正式收到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申请。

2023 年 12 月 22 日，调查机关发布对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

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

审调查的立案公告。同日，调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馆，并通过常驻世界贸

易组织代表团通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常驻

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以及本案申请人和申请书中列明的生

产商和出口商。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商务

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复审调查相关信息的公开版

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公开版本，并将电子版登

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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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四

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聊城鲁西多元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登记参加本次

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并提交了相关材料。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4 年 1 月 22 日，调查机关向利害关系方发放了本案

《中国大陆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中国大陆生产

者调查问卷》和《中国大陆进口商调查问卷》。调查机关将

发放问卷的通知和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

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当日，调

查机关还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

etrb.mofcom.gov.cn）发放了问卷通知及问卷。

在规定期限内，中国大陆生产者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

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聊城鲁西多

元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华谊新材

料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调查问卷的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24 年 4 月 11 日，台塑公司提交了《正丁醇反倾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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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期终复审调查评论意见》。

2024 年 8 月 30 日，申请人提交了《正丁醇反倾销措施

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台塑公司评论意见的评论意见》。

（五）实地核查和书面核查。

为了解中国大陆产业状况，核实中国大陆生产企业提交

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

十条的规定，2024 年 4月 24日至 25日及 5月 16日至 17日，

调查机关分别对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和万华化

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实地核查结束后，

相关核查材料已送至公开信息查阅室和“贸易救济调查信息

化平台”。

此外，2024 年 8 月 1 日，调查机关发布通知，要求广西

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交书面核查材料。8 月 9 日，广西华

谊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交了书面核查材料。相关核查材料已送

至公开信息查阅室和“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调查机

关据此对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交的答卷数据进行了

书面核实。

（六）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公布在“贸易救

济调查信息化平台”，并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

查阅室。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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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信息。

（七）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

和《产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2024 年 10

月 31 日，调查机关向各利害关系方披露了本案裁定所依据

的基本事实，并给予其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

的产品，与商务部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

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本案中，台塑公司登记参加调查，但没有提交调查问卷

答卷。该公司在评论意见中提交了涉及台湾地区正丁醇倾销

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的有关信息。本案其他台湾地区生产商、

出口商及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生产商、出口商未登记参加调查，

也没有提交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关对台塑公司提交的上述

有关信息进行了审查，对于经审查认为适当的信息，调查机

关决定予以采用。在本案立案和调查过程中，调查机关已尽

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也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利害

关系方提醒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但在规定的时限内，调查

机关并未收到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因此，根据《反

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已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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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被调查产品倾销继续或再度

发生的可能性作出裁决。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

通过对比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分析核实。经调查，除

下述裁决具体列明使用了台塑公司提供的有关信息外，调查

机关均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据此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对中国大

陆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台湾地区。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台湾

地区的进口正丁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6.0%—56.1%。原

审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申请倾

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中，申请人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统计的自台湾地区进口正丁醇的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

价格，以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的方式计算正常价值，在调

整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台湾

地区的正丁醇存在倾销。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其主张，

在考虑了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认定复审倾销调查期内

原产于台湾地区的正丁醇向中国大陆出口存在倾销。

2. 台湾地区正丁醇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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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申请人提交了台湾地区正丁醇产能、产量、需求量

和出口量等数据，并附相关证据。台塑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也

提交了台湾地区正丁醇产能、产量、需求量和出口量等数据，

并附相关证据。调查机关对申请人提供的数据和台塑公司提

供的数据进行了审查，发现二者提供的数据部分一致，部分

存在差异，但差异较小。台塑公司申明其为台湾地区唯一的

正丁醇生产企业，无其他利害关系方对此有不同意见，除特

别说明外，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台塑公司提供的上述相关数据。

对于台塑公司没有提供的数据以及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

数据更适当的情况，调查机关决定采用申请人提供的数据。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9年至2022年，台湾地区正丁醇产能均为25.0万吨，

2023 年 1—6 月产能为 12.5 万吨。2019 年至 2022 年，其产

量分别为 22.7 万吨、21.7 万吨、19.8 万吨和 22.4 万吨，

2023 年 1—6 月为 12.4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

别为 2.3 万吨、3.3 万吨、5.2 万吨和 2.6 万吨，2023 年 1

—6 月为 0.1 万吨。

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公司并无增加产能计划，

台湾地区产能并不大，除 2020 年及 2021 年受疫情影响外，

开工率都维持在 90%以上；如果考虑到每年年底的例行停车

检修，台湾地区的实际产能并不足 25 万吨，开工率达到九

成时已无闲置产能。对此，申请人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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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正丁醇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足以支撑其对中国大陆市

场的继续大量出口；台湾地区正丁醇产能相对于中国大陆总

产能的比例较高；从单家企业的生产规模来看台塑公司是全

球主要的正丁醇生产企业之一，中国大陆有十几家正丁醇生

产企业，产业较为分散。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2019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正

丁醇的产能保持稳定，产量下降后又有所上升，年平均开工

率为 86.6%，年平均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为 13.4%；2023

年 1—6 月产能维持不变，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6.0%，开工

率上升至 99.2%，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下降为 0.8%。数

据显示，台湾地区正丁醇产能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开工率总

体呈上升趋势，闲置产能相对有限。

（2）台湾地区正丁醇市场需求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对正丁醇的需求量分别为

8.2 万吨、8.6 万吨、10.6 万吨和 8.8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4.8 万吨。

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在评估出口能力时，台湾

地区正丁醇产能应扣除其供应给中国大陆子公司台塑工业

（宁波）有限公司的部分，并据此计算数据主张台湾地区不

存在极高比例的产能需要依赖出口。申请人提交评论意见，

主张在被调查产品出口能力中排除台塑公司对台塑工业（宁

波）有限公司出口没有法律依据，该出口本身已经体现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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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其他被调查产品、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在

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并构成中国大陆海关整体进口数据的

一部分。而且，台湾地区正丁醇的需求量相对较小且较稳定，

台湾地区正丁醇产能明显大于同期需求量，须依赖出口进行

消化，其须依赖出口的产能甚至超过本土需求，进一步表明

台湾地区正丁醇产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虽然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

司为台塑公司的关联子公司，但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实际位于中国大陆内，台塑公司对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

司销售的正丁醇，属于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正丁醇的一

部分。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在评估出口能力时不应扣除台

塑公司向位于中国大陆的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出口销

售的正丁醇。2019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正丁醇可供出口

的能力（产能减台湾地区需求量）分别为 16.8 万吨、16.4

万吨、14.4 万吨和 16.2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9.3 万吨，

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67.20%、65.60%、56.70%、64.80%

和 61.60%。调查机关认为，数据表明，台湾地区市场对正丁

醇的需求总体略有增长，但涨幅有限，台湾地区正丁醇的消

化能力仍然不足，超过 56%以上的产能需要依赖全球市场消

化，在损害调查期末的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该比例进

一步上升至 61%以上。

（3）台湾地区正丁醇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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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台湾地区正丁醇出口情况时，台塑公司主张，应从

其实际出口数量中扣除其供应给中国大陆子公司台塑工业

（宁波）有限公司的部分。经审查，如上述裁决“（2）台

湾地区正丁醇市场需求情况”部分所述，调查机关认为，台

塑公司供应给中国大陆子公司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的

正丁醇属于台湾地区出口销售正丁醇的一部分，调查机关决

定不接受公司的上述主张。

2019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正丁醇的出口量分别为

14.9 万吨、15.4 万吨、9.8 万吨和 13.5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7.1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65.64%、70.97%、

49.50%、60.27%和 57.26%。数据表明，台湾地区每年有 49%

以上的产品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一直是其重要

的销售渠道。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台湾地区正丁醇

的生产能力稳定在一定水平，开工率总体呈上升趋势，闲置

产能相对有限。虽然台湾地区需求略有增长，但自身需求量

仍不足，超过 56%以上的产能需要依赖全球市场消化，全球

市场是其重要的销售市场，对外出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渠道。

3. 台湾地区正丁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台塑公司在评论意见中提交了其在损害调查期内出货

至中国大陆的数量。经审查，公司提交的出货数量与申请人

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自台湾地区进口数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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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部分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较小。鉴于公司报告的出

货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确认进口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且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中国大陆总进口量统计

数据口径保持一致，调查机关决定采用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作为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正丁

醇数量进行分析。

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正丁醇的数量分别为 11.6

万吨、11.9 万吨、8.2 万吨和 10.5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5.8 万吨，占同期中国大陆进口正丁醇总数量的 53.7%、

43.75%、62.60%、66.04%和 57.43%。数据显示，自台湾地区

进口正丁醇的数量有所波动，但整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即

使已实施反倾销措施，自台湾地区进口正丁醇的数量也始终

维持在 8.2 万吨/年以上，占同期中国大陆总进口的比例也

始终维持在 43%以上，中国大陆一直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是全

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且中国大陆正丁醇的需求量总体

呈增长趋势。2019 年至 2022 年，需求量分别为 223.3 万吨、

218.1 万吨、231.2 万吨和 229.2 万吨，2022 年比 2019 年增

长了 2.7%。2023 年 1—6 月，需求量为 123.3 万吨，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 9.5%。对台湾地区正丁醇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

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大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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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醇市场上，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

之间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

段之一。

以上证据表明，台湾地区正丁醇的生产能力保持稳定，

但台湾地区市场需求不足，需要依赖台湾地区外市场进行消

化。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对台湾地区正

丁醇生产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

台湾地区正丁醇对中国大陆出口量仍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中国大陆一直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在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

上，不同来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

之一。在倾销调查期内，台湾地区正丁醇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仍然存在倾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台湾地区正丁醇很可

能继续以倾销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台湾地区

的进口正丁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二）马来西亚。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马来

西亚的进口正丁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2.7%—26.7%。原

审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申请倾

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中，申请人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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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统计的自马来西亚进口正丁醇的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

价格，以出口至第三国的价格方式计算正常价值，在调整影

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马来西亚

的正丁醇存在倾销。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其主张，在

考虑了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认定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

产于马来西亚的正丁醇向中国大陆出口存在倾销。

2. 马来西亚正丁醇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9年至2022年，马来西亚正丁醇产能均为28.0万吨，

2023 年 1—6 月产能为 14.0 万吨；2019 年至 2022 年，其产

量分别为 16.4 万吨、18.8 万吨、14.3 万吨和 14.9 万吨，

2023 年 1—6 月为 9.5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

别为 11.6 万吨、9.2 万吨、13.7 万吨和 13.1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4.5 万吨。数据表明，马来西亚拥有较大的正丁醇

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产量先升后降再上升，闲置产能先降

后升再下降。

（2）马来西亚正丁醇市场需求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马来西亚对正丁醇的需求量分别为

10.7 万吨、9.4 万吨、7.1 万吨和 7.4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4.7 万吨；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马来西亚需求量）

分别为 17.3 万吨、18.6 万吨、20.9 万吨和 20.6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9.3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61.79%、



15

66.43%、74.65%、73.58%和 66.43%。数据表明，马来西亚对

正丁醇的需求总体有所下降，对马来西亚正丁醇产能的消化

能力不足，超过 62%以上的产能需要依赖全球市场消化。

（3）马来西亚正丁醇出口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马来西亚正丁醇的出口量分别为 5.8

万吨、9.4 万吨、7.5 万吨和 7.5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4.7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35.37%、50.00%、52.45%、

50.34%和 49.48%。数据表明，马来西亚正丁醇出口数量总体

呈上升趋势，马来西亚每年有 35%以上的产品需要通过出口

进行消化，对外出口是马来西亚正丁醇重要的销售渠道。在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印度也在对原产于马来西亚的进口正

丁醇实施反倾销措施，期限至 2026 年 4 月 11 日。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马来西亚正丁醇

存在较大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产量和闲置产能有所波动，

国内市场对正丁醇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马来西亚正丁醇对

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除中国大陆外，马来西亚正丁醇生产

商、出口商还受到了相关国家的反倾销措施限制。

3. 马来西亚正丁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自马来西亚进口正丁醇的数量分别

为 1.6 万吨、3.1 万吨、0.3 万吨和 0.1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0.6 万吨，占同期中国大陆进口正丁醇总数量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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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6%、0.9%和 5.9%。这表明受反倾销措施实施影响，

中国大陆自马来西亚进口正丁醇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是全

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且中国大陆正丁醇的需求量总体

呈增长趋势。2019 年至 2022 年，需求量分别为 223.3 万吨、

218.1 万吨、231.2 万吨和 229.2 万吨，2022 年比 2019 年增

长了 2.7%。2023 年 1—6 月，需求量为 123.3 万吨，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 9.5%。对马来西亚正丁醇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

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大陆正

丁醇市场上，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

之间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

段之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得其在中国大陆市场份

额并消化马来西亚可供出口的产能，马来西亚正丁醇可能继

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大陆出口。

以上证据表明，马来西亚正丁醇有较大的产能和闲置产

能，马来西亚需求的消化能力不足，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对马来西亚正丁醇

生产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受反倾销措施实施影响，2019 至

2022年及2023年 1—6月期间马来西亚正丁醇对中国大陆市

场的出口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上，不

同来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倾销调查期内，马来西亚正丁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存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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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并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措施限制。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马来西亚正丁醇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大

陆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马来西亚

的进口正丁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美国。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

的进口正丁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52.2%—139.3%。原审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

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中，申请人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统计的自美国进口正丁醇的价格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

以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的方式计算正常价值，在调整影响

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美国的正丁

醇存在倾销。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其主张，在考虑了

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认定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美

国的正丁醇向中国大陆出口存在倾销。

2. 美国正丁醇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9 年至 2022 年，美国正丁醇产能均为 116.8 万吨，

2023 年 1—6 月产能为 58.4 万吨；2019 年至 2022 年，其产



18

量分别为 94.0 万吨、88.8 万吨、89.9 万吨和 91.1 万吨，

2023 年 1—6 月为 45.9 万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

别为 22.8 万吨、28.0 万吨、26.9 万吨和 25.7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12.5 万吨。数据表明，美国拥有大量的正丁醇

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闲置产能总体

呈增长趋势。

（2）美国正丁醇市场需求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美国国内市场正丁醇需求量分别为

83.5 万吨、80.9 万吨、87.8 万吨和 88.1 万吨，2023 年 1

—6 月为 43.7 万吨；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美国需求量）

分别为 33.3 万吨、35.9 万吨、29.0 万吨和 28.7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14.7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28.51%、

30.74%、24.83%、24.58%和 25.05%。数据表明，美国市场对

正丁醇的需求总体有所增长，但涨幅有限，对美国正丁醇产

能的消化能力不足，超过 25%以上的产能需要依赖全球市场

消化。

（3）美国正丁醇出口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美国正丁醇的出口量分别为 11.6 万

吨、9.3 万吨、3.7 万吨和 4.7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2.9

万吨，占其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12.34%、10.48%、4.12%、5.16%

和 6.32%。数据表明，美国正丁醇出口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印度也在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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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实施反倾销措施，期限至 2026 年 4 月 11 日；巴西也在对

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实施反倾销措施，期限至 2028 年 8

月 17 日。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美国正丁醇存在

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产量总体下降，闲置产能总体

增长，美国市场对正丁醇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美国正丁醇

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除中国大陆外，美国正丁醇生产商、

出口商还受到了相关国家的反倾销措施限制。

3. 美国正丁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自美国进口正丁醇的数量分别为 1.1

万吨、2.3 万吨、0.2 万吨、0.0 万吨，2023 年 1—6 月为 0.3

万吨，占同期中国大陆进口正丁醇总数量的 5.3%、8.5%、1.5%、

0.0%和 2.8%。这表明受反倾销措施实施影响，中国大陆自美

国进口正丁醇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是全

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且中国大陆正丁醇的需求量总体

呈增长趋势。2019 年至 2022 年，需求量分别为 223.3 万吨、

218.1 万吨、231.2 万吨和 229.2 万吨，2022 年比 2019 年增

长了 2.7%。2023 年 1—6 月，需求量为 123.3 万吨，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 9.5%。对美国正丁醇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

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在中国大陆正丁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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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之间

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

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得其在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并

消化美国可供出口的产能，美国正丁醇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

对中国大陆出口。

以上证据表明，美国正丁醇有大量的产能和闲置产能，

美国需求的消化能力不足，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中国大

陆是全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对美国正丁醇生产商具有

很强的吸引力。受反倾销措施实施影响，2019 至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期间美国正丁醇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出口量总

体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上，不同来源的产品

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倾销调查期

内，美国正丁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存在倾销，并受到其他国

家的反倾销措施限制。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正丁醇产

品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大陆市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正丁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和中国大陆产业

（一）中国大陆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台湾

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与中国大陆生产的正丁

醇是同类产品。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



21

出不同意见，也未有证据显示，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

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与中国大陆生产的正丁醇在物理特征

和化学性能、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

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

的规定，调查机关认定，中国大陆生产的正丁醇与倾销进口

产品是同类产品。

（二）中国大陆产业的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中国大陆产业是

指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中国大

陆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本案中，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四

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聊城鲁西多元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共 7 家中国大

陆生产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中国大陆生产者调查问卷答

卷，并主张其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大陆正

丁醇产业。

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本案申请人之一广西华谊

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本案损害调查期内绝大部分时间无法生

产正丁醇，要求审查其是否属于合格的申请人，是否能代表

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状况，主张其财务数据不应包括在内。



22

申请人评论认为，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已经根据调查机

关的要求提供有关书面核查材料予以说明和证明。对此，调

查机关审查了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在申请书中提供的

有关证据材料、登记参加调查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中国大陆

生产者答卷和书面核查材料。调查机关认为，广西华谊新材

料有限公司是新建成投产的企业，并在本案损害调查期内开

始生产和销售正丁醇。在本案的损害调查期内，广西华谊新

材料有限公司属于中国大陆正丁醇的生产者，根据《反倾销

条例》、《反倾销调查立案暂行规则》等相关法律规定，损

害调查期内的新投产企业并不是不能作为合格申请人以及

不应被纳入中国大陆产业范围的合理理由。因此，调查机关

决定不接受公司的上述主张。

经审查，2019 年至 2022 年，上述 7 家答卷企业的合计

产量占中国大陆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58%、52%、56%

和 55%，2023 年 1—6 月该比例为 63%。根据《反倾销条例》

第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认定，在本次期终复审调查期内，

上述 7家中国大陆生产者的合计产量已占中国大陆同类产品

总产量的主要部分，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

大陆正丁醇产业，其数据可以代表中国大陆产业情况。本裁

决所依据的中国大陆产业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以上

特定的中国大陆生产者。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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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对如

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中国大陆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中国大陆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

进行了调查。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1. 需求量。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正丁醇的需求量分别为

223.3 万吨、218.1 万吨、231.2 万吨和 229.2 万吨。2020

年比上年下降 2.33%，2021 年比上年增长 6.01%，2022 年比

上年下降 0.87%。2023 年 1—6 月需求量为 123.3 万吨，比

上年同期增长 9.50%。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正丁醇的需

求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2. 产能。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均为

136.5 万吨。2023 年 1—6 月产能为 81.75 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长 19.78%。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

呈增长趋势。

3. 产量。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分别

为 117.34 万吨、99.28 万吨、122.85 万吨和 119.2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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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比上年下降 15.39%，2021 年比上年增长 23.74%，2022

年比上年下降 2.95%。2023 年 1—6 月产量为 71.46 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05%。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

产品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4. 销售量。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量分

别为 96.34 万吨、82.06 万吨、98.39 万吨、99.07 万吨。2020

年比上年下降 14.81%，2021 年至 2022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19.90%和 0.68%。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

销售量为 52.2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6.31%。损害调查期

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5. 市场份额。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

分别为 52.44%、45.71%、52.32%和 52.21%。2020 年比上年

下降6.73个百分点，2021年比上年上升6.61个百分点，2022

年比上年下降 0.10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

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为 56.56%，比上年同期上升 3.42 个百

分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先

降后升，总体上升。

6. 销售价格。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

分别为 5518 元/吨、5205 元/吨、10561 元/吨和 7391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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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比上年下降 5.68%，2021 年比上年上涨 102.90%，2022

年比上年下降 30.02%。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

品的销售价格为 6507 元/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23.15%。损害

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波动较大，呈先

降后升再下降趋势。

7. 销售收入。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 53.16 亿元、42.71 亿元、103.91 亿元和 73.22 亿元。

2020 年比上年下降 19.65%，2021 年比上年增长 143.27%，

2022 年比上年下降 29.54%。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的销售收入为 34.01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30%。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波动较大，

呈先降后升再下降趋势。

8. 税前利润。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

分别为-1.84 亿元、1.58 亿元、38.61 亿元和 3.61 亿元。2019

年利润为负值，2020 年转为正值，2021 年比上年增长

2339.12%，2022 年比上年下降 90.65%。2023 年 1—6 月中国

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为 0.37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93.13%。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

先增后减，损害调查期末 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税前利

润出现连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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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资收益率。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

率分别为-5.10%、4.15%、64.14%和 6.05%。2019 年为负值，

2020 年转为正值，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60.00 个百分点，

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58.10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中

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为 0.39%，比上年同期下

降 8.21%。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

率先升后降，损害调查期末 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投资

收益率出现连续下降。

10.开工率。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分

别为 86%、73%、90%和 87%。2020 年比上年下降 13.23 个百

分点，2021 年比上年上升 17.27 个百分点，2022 年比上年

下降 2.66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

的开工率为 87%，比上年同期下降 2.04%。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呈现波动，总体略有上升。

11.就业人数。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

分别为 439 人、391 人、365 人和 363 人。2020 年、2021 年

和 2022 年分别比上年下降 10.74%、6.72%和 0.51%。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为 399 人，比上年

同期增长 11.00%。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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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先降后升，总体下降。

12.劳动生产率。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

率分别为 2676 吨/年/人、2537 吨/年/人、3365 吨/年/人和

3282 吨/年/人。2020 年比上年下降 5.20%，2021 年比上年

增长 32.65%，2022 年比上年下降 2.46%。2023 年 1—6 月中

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为 1793 吨/人，比上年同

期增长 5.46%。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劳动

生产率呈现波动趋势，总体上升。

13.人均工资。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人均工资

分别为 131706 元/年/人、133760 元/年/人、159992 元/年/

人和 157969 元/年/人。2020 年、2021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增

长了 1.56%、19.61%，2022 年比上年下降 1.26%。2023 年 1

—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人均工资为 75380 元/人，比

上年同期下降 2.85%。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

品人均工资先升后降，损害调查期末 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人均工资出现连续下降。

14.期末库存。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

分别为 31772 吨、27104 吨、28850 吨和 28265 吨。2020 年

比上年减少 14.69%，2021 年比上年增加 6.45%，2022 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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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减少 2.03%。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

期末库存为 43719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9.01%。损害调查期

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先降后升，总体上升。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8.28 亿元、15.53 亿元、76.49 亿元和

35.91 亿元。2020 年、2021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比上

年增长 87.44%、392.69%，2022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

年减少 53.05%。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9.13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59.55%。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先升后降，损害调查期末 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出现连续减少。

16.投融资能力。

损害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

融资能力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中国大陆产业上述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

分析。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中

国大陆产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开工率、销售数量、

市场份额、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

经审查，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需求总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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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2022 年比 2019 年增长了 2.64%，2023 年 1—6 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9.50%。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随之

增加，2019 年至 2022 年产能保持稳定，2023 年 1—6 月产

能比上年同期增长 19.78%。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量也随

之增加，2022 年比 2019 年增长了 1.61%，2023 年 1—6 月产

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17.05%。开工率总体略有上升，2023 年 1

—6 月比 2019 年增长了 1.45 个百分点，但 2023 年 1—6 月

的开工率为 87%，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仍未得到充分

利用。在中国大陆产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的情况下，促使同

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了总体上升的趋势。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总体呈增

长趋势，带动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总体呈上升趋

势，期末比期初增加了 4.12 个百分点，但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销售价格波动较大，呈先降后升再下降趋势，受此影

响，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总体也呈现了较大的波

动趋势，损害调查期末 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的销售收

入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9.54%和 18.30%。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总体呈上升趋势，由于销售

量的增幅不及产量增幅，导致 2023 年 1—6 月库存比上年同

期增加了19.01%，也均超过了2019年至2022年的库存水平。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在损害调查期内也出现了

剧烈波动，损害调查期初 2019 年至 2021 年税前利润开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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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转正、逐年增长，但该盈利情况并不稳定，损害调查期末

2022年至2023年 1—6月受生产成本总体上升但销售价格大

幅下降影响，税前利润开始连续大幅下降，分别比上年同期

下降了 90.65%和 93.13%，2022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

利润率为 4.85%，2023 年 1—6 月利润率进一步降低至 1.09%

的较低水平。相应地，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在

损害调查期内出现剧烈波动，损害调查期初 2019 年至 2021

年投资收益率由负转正，逐年增长，但损害调查期末 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投资收益率开始连续下降，分别降至

6.05%和 0.39%。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在损害调查期内出现剧烈波动，损害调查期初2019年至2021

年现金净流量逐年增长，但该现金净流入状况并不稳定，损

害调查期末 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现金净流量开始出现

逐年大幅减少，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53.05%和 59.05%。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23 年 1

—6 月相比 2019 年减少 9.09%。在损害调查期末的 2022 年

至 2023 年 1—6 月，用于衡量中国大陆产业发展状况的多项

指标出现下滑，一些指标下滑严重。2022 年至 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收入连续下降，

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也出现连续大

幅下降，2023 年 1—6 月利润率和投资收益率已降至 1.09%

和 0.39%的较低水平，人均工资也出现了连续下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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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库存在 2023 年 1—6 月出现大幅增长，2023 年 1—6 月

的期末库存均超过了 2019 年至 2022 年的库存水平。这些经

济因素和指标表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盈利能力和财

务状况仍处于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

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中

国大陆产业的经济指标总体表现良好，损害影响已经消除。

而且，新建投产公司的财务数据必定不尽如人意，广西华谊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纳入各项经济指标计算存在不

妥，将包括新建投产的生产经营状况（2022 年和 2023 年 1

—6 月）同之前不包括新建投产的生产经营数据（2022 年上

半年及之前）相比，才造成了损害调查期末经济指标的下降

或恶化。申请人提交评论，主张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产业获得恢复性的发展是十分正常的，损害调查期

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且较

为脆弱，特别是在 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多项经济指

标出现大幅恶化，4 家申请企业已经出现亏损状况。广西华

谊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已经根据调查机关的要求提

供有关书面核查材料予以说明和证明。即使不包括广西华谊

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相关经济指标的变

化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有关财务指标仍然持续大

幅下降，这可以进一步证明，中国大陆产业的发展状况并不

稳定，目前仍然较为脆弱，容易受到进口被调查产品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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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冲击和影响。

对此，调查机关进行了审查。首先，调查机关认为，在

中国大陆需求总体增加和反倾销措施实施的背景下，中国大

陆产业同类产品的部分经济指标向好是正常的，体现了反倾

销措施的效果。然而，在损害调查期末的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用于衡量中国大陆产业发展状况的多项指标出现下

滑，一些指标下滑严重，销售价格、销售收入、税前利润、

投资收益率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出现连续大幅下降，2023

年 1—6月利润率和投资收益率已降至 1.09%和 0.39%的较低

水平，人均工资也出现了连续下降，同时，2023 年 1—6 月

的期末库存均超过了 2019 年至 2022 年的库存水平。这表明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仍处于不稳

定和脆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其

次，调查机关审查了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中国大陆生

产者答卷，并要求该公司进一步提供支持其答卷信息的书面

核查材料，公司如期提交了书面核查材料。经比较分析广西

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始答卷、书面核查材料、其他中国大

陆生产者答卷，调查机关认为，2023 年 1—6 月广西华谊新

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与其他中国大陆生产者相比

并未存在异常。此外，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仅 2023 年 1

—6 月的相关财务数据被纳入了中国大陆产业状况，但上述

分析已经显示，中国大陆产业状况从 2022 年开始就出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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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这表明台塑公司关于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数据

造成中国大陆产业指标下滑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且缺乏证据

支持。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

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但仍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仍然容

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的可能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10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台湾

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与中国大陆生产的同类

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

在本次复审调查中，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台塑

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是其子公司，只会向台塑公司采购正

丁醇生产丙烯酸丁酯，不可能向本案其他受调查的马来西亚

和美国厂商采购，而台塑公司对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的销售占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量的六成以上，此部分产

品在销售渠道上与马来西亚或美国产品不具竞争性，且台塑

公司对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的出货不进入中国大陆正

丁醇消费市场，亦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不具竞争性。由于在

销售渠道上竞争性的重迭不足，台湾地区之进口不应与马来

西亚或美国的进口累积评估。申请人评论认为，在期终复审

案件中，对不同国家（地区）被调查产品进口进行累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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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世贸组织专家组在争端解决案件的裁决精神，也符合中

国大陆反倾销实践做法。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在中国

大陆市场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或约束，可以自由采购和

使用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被调查产品，也可以采购和使用中国

大陆同类产品，损害调查期内，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从中国大陆相关生产企业采购了正丁醇。本案相关竞争条件

与原审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应当继续进行累积评估。

对此，调查机关进行了审查，首先，公司上述相关主张

只考虑了台塑公司向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销售的正丁

醇，而这只是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的部分正丁醇，未考

虑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全部正丁醇的情况。公司在评论

意见中已经表明，除对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进行销售

外，台塑公司还对中国大陆的最终用户以及经销商进行销售，

调查机关认为这表明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进口正丁醇仍在与

其他倾销进口正丁醇及中国大陆同类产品进行直接竞争，原

审认定的竞争条件未发生显著变化。其次，调查机关注意到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是台塑公司的关联公司，但如前

所述，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大陆内，本身就

属于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的一部分。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显示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在损害调查期内采购了中国大陆

相关生产企业的同类产品。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自台

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进口正丁醇可能是基于集团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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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和整体利益考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阻碍了其他来源

产品进入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这本身就是原产于台

湾地区的正丁醇与其他来源产品之间存在竞争的具体体现。

再次，虽然调查机关发放了调查问卷，但台塑公司和台塑工

业（宁波）有限公司均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未提交关于关

联采购协议等关键信息，调查机关认为公司上述相关主张缺

乏充分的证据支持。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调查机关认为，原

产于台湾地区的进口正丁醇仍在与其他倾销进口正丁醇及

中国大陆同类产品进行直接竞争，未有证据显示原审认定的

竞争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调查机关决定不接受台塑公司的

上述相关主张，在评估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倾销进

口产品数量和价格时，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合并进

行考虑。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中国大

陆自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进口正丁醇的数量分别

143,830 吨、173,559 吨、86,988 吨、106,862 吨和 66,286

吨。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 20.67%，2021 年比 2020 年减少

49.88%，2022 年比 2021 年增加 22.81%，2023 年 1—6 月同

比增加 23.67%。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分别为

6.44%、7.96%、3.76%、4.66%和 5.38%。2020 年比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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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52 个百分点，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4.20 个百分点，

2022 年比 2021 年增加 0.90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同比

增加 0.62 个百分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

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占中国大陆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66.73%、63.75%、66.43%、67.10%和 65.85%，始终保持较高

水平。

数据显示，在损害调查期间，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

的出口数量及占当年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均总体呈下降趋势，

占同期中国大陆进口正丁醇总数量的比例总体稳定，始终保

持在 63%以上。数据表明，在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下，台湾地

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

陆大量出口正丁醇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倾销进口产

品数量占中国大陆总进口量比例总体稳定，仍维持了较高水

平。

根据申请人和台塑公司提交的证据，2019 年至 2022 年，

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合计的正丁醇产能保持稳定，均

为 169.8 万吨，2023 年 1—6 月产能为 84.9 万吨，与上年同

期持平；2019 年至 2022 年，合计产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133.1 万吨、129.3 万吨、124.0 万吨和 128.4 万吨，累计下

降 3.06%，2023 年上半年产量为 67.8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

长 4.80%；2019 年至 2022 年，合计闲置产能分别为 36.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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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40.5 万吨、45.8 万吨和 41.4 万吨，累计增长 12.81%，

2023 年 1—6 月闲置产能为 17.1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15.35%；2019 年至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闲置产能占

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21.62%、23.86%、26.98%、24.39%和

20.15%。2019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

合计需求量总体略有上升，分别为 102.4 万吨、98.9 万吨、

105.5 万吨、104.3 万吨，累计上升 1.86%，2023 年 1—6 月

为 53.2 万吨，比上年同期上升 1.72%；2019 年至 2022 年，

合计可供出口能力略有下降，分别为 67.4 万吨、70.9 万吨、

64.3 万吨和 65.5 万吨，累计下降 1.02%，2023 年 1—6 月为

31.7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2.76%；2019 年至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可供出口的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39.70%、

41.76、37.87%、38.58%和 37.34%，即约 37%以上产能需依

赖出口市场。上述数据显示，损害调查期内，台湾地区、马

来西亚和美国的正丁醇产能保持稳定，虽闲置产能占总产能

的比例总体略有下降，但降幅较小，且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

比例一直维持在 20%以上，同时由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

美国的市场需求量不足，可供出口能力较大，且可供出口能

力占总产能比例较高，一直维持在 37%以上，其可供出口能

力必须依赖全球市场，倾销进口产品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较强，

具有较强的扩大出口的能力。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2019 年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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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国大陆市场需求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累计增幅 2.65%，

2023 年 1—6 月需求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9.51%。前述调查结

果表明，在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下，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

的出口数量及占当年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均总体呈下降趋势，

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大量出口正丁醇的行为得到一定程

度的抑制，但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占中国大陆正丁醇总进口量

仍然维持高位，在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存在大量闲置

产能的情况下，需求增长的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地区、马来

西亚和美国的正丁醇生产商和出口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倾

销调查期内，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

醇对中国大陆出口继续存在倾销，且其他国家也在对涉案正

丁醇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可以合理预见，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为消化其闲置产能，对出口市场有较大依赖的台湾地

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正丁醇进口数量可能大量增加。

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台

湾地区无闲置产能，库存水平很低；台湾地区正丁醇需求上

升致出口能力下降；他国（地区）未实施贸易壁垒，无必须

转移增加出口的情形，在中国大陆正丁醇消费市场其销售数

量逐年下降，其在中国大陆销售渠道极少没有市场竞争优势，

因此终止反倾销措施后台湾地区进口数量不存在大量增加

的可能性。申请人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台湾地区正丁醇具有

较大的生产规模和须依赖出口的产能；即使有反倾销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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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中国大陆市场也仍然是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且其产

品在中国大陆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这

些因素将为台湾地区被调查产品继续大量对中国大陆出口

提供保障，且加大了其进口数量增长的可能性。

对此，调查机关进行了审查。首先，调查机关认为，台

湾地区正丁醇仍存在一定闲置产能和库存水平。前述调查已

经表明，台湾地区需求虽有所增长，但涨幅有限，对台湾地

区正丁醇的消化能力仍然不足，在损害调查期末有超过 61%

以上的产能需要依赖全球市场消化，有 57%以上的产品通过

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一直是其重要的销售渠道。中国大

陆是全球最大的正丁醇消费市场，需求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对台湾地区正丁醇生产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吸引

力，仍是其重要目标市场。受反倾销措施影响，台湾地区正

丁醇出口中国大陆市场的渠道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销售渠

道继续对中国大陆出口。在倾销调查期内，台湾地区正丁醇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仍然存在倾销。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

自台湾地区进口正丁醇的数量也始终维持在 8.2 万吨/年以

上，占同期中国大陆总进口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43%以上，即

使在实施反倾销措施，中国大陆一直是台湾地区正丁醇最大

的出口市场。2019 年至 2022 年，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

正丁醇数量由 11.6 万吨下降至 10.5 万吨，但 2023 年 1—6

月进口量又回升至 5.8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7.4%。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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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调查机关认定，对原产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

美国的进口正丁醇的影响合并进行考虑是适当的。因此，调

查机关将合并考虑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台湾地区、

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对中国大陆出口数量大幅增

加的可能性。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台

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数

量可能大幅增加。

2. 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

成的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 10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台湾地

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正丁醇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产生了大幅压低。

本次复审中申请人主张，申请调查产品与中国大陆产业

同类产品在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产品用途、生产工艺流程

和原材料、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性，

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价格是争夺市场份额的

主要手段。调查机关认为，未有证据显示上述情况将会发生

变化。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

计数据，2019 年至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原产于台湾

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正丁醇加权平均进口价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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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美元/吨、683 美元/吨、1509 美元/吨、1222 美元/吨和

983 美元/吨。按当年汇率和进口关税调整后的人民币进口价

格分别为 5783 元/吨、4804 元/吨、9755 元/吨、8211 元/

吨和 6845 元/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16.93%，2021

年比 2020 年上涨 103.06%，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15.83%，

2023 年 1—6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22.10%。损害调查期内，倾

销进口产品价格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期

末人民币价格比期初上涨了 18.80%。

2019 年至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销售价格分别为 5518/吨、5205 元/吨、10561 元/吨、

7391元/吨和6507元/吨。其中2020年比2019年下降5.68%，

2021 年比 2020 年上涨 102.91%，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30.02%。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同样先

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期末价格比期初价格

上涨了 17.93%。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

产品价格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2019 年至 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和进口价格均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总体呈上升

趋势，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和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基本

呈现联动态势。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倾

销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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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实施反倾销

措施的情况下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生产商、出口商

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正丁醇，且其数量是中

国大陆总进口量的 63%以上。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台湾地

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其可供出口能

力，抢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

向中国大陆大量出口正丁醇，并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台湾地区正丁醇不存在以

低价销售获取市场份额的情况，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进

口数量未明显增加，且未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生价格

削减、价格抑制或压低的情况，因此，终止反倾销措施后，

台湾地区进口产品价格不太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造成影响。申请人评论认为，期终复审需要证明的是，

措施取消后，中国大陆产业遭受的价格影响是否会继续或再

度发生，上述评论意见回避了反倾销措施的效果，台湾地区

被调查产品价格和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价格具有明显的关联

性，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台湾地区被调查产品可能继续或

再度以倾销的价格大量涌入中国大陆市场。在面对被调查产

品进口价格大幅下降且进口数量大幅增加的冲击下，中国大

陆产业将不得不为了维持市场份额而被迫降价与之进行竞

争。届时，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可能会遭受进一步的价格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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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抑制。

对此，调查机关进行了审查。首先，前述调查已经表明，

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进口正丁醇存在倾销。即使

在实施反倾销措施，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正丁醇的数量

也始终维持在 8.2 万吨/年以上，2022 年进口数量为 10.5 万

吨，2023 年 1—6 月进口数量为 5.8 万吨，同比增长 4.7%，

损害调查期内自台湾地区进口数量占中国大陆总进口数量

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43%以上。2019 年至 2022 年台湾地区进

口产品占中国大陆正丁醇市场份额由 5.2%下降至 2022 年的

4.6%，2023 年 1—6 月上升至 4.7%。调查机关认为，即使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台湾地区进口正丁醇继续存在倾销，且虽

然其在中国大陆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23 年 1

—6 月仍然维持了 4.7%的市场份额。其次，期终复审调查主

要考察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前述调查已经

表明，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

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两者基本呈现联动态势。中

国大陆正丁醇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倾销进口产品与中国

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是其在中国大陆市

场上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台

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生产商、出口商仍在以倾销方式

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正丁醇，且其数量是中国大陆总进口量

的 63%以上。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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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其可供出口能力，抢占中国大

陆市场份额，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大陆大量

出口正丁醇，并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

影响。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

然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容易受到

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

口产品数量可能大量增加，倾销进口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

很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

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中国大陆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

状况恶化，中国大陆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利害关系方其他评论意见。

1.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申请人 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各项经济指标下降与进口因素无关。台湾地区进

口正丁醇对于已经拥有九成以上市场份额且持续扩充产能

的中国大陆产业而言已无足轻重，终止反倾销措施后台湾地

区进口不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影响。申请人评论认为，

期终复审需要调查的是，措施取消之后，中国大陆产业遭受

的损害是否会继续或再度发生。在本案中，调查机关对被调

查产品的进口以及其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的影响和损害应

该进行综合性的累积评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将导致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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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中国大陆市场的供需状况将会进一步

恶化，将会导致中国大陆产业生产经营更加困难，亏损可能

会进一步加剧。

对此，调查机关认为，前述调查表明，在实施反倾销措

施的情况下，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大量出口正丁醇的行为得到一定程

度的抑制，中国大陆产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

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

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占中国大陆总

进口量比例总体稳定，维持了 63%以上的较高水平。台湾地

区、马来西亚和美国仍存在一定的正丁醇闲置产能和较大的

可供出口能力，且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美国生产商和出口

商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出口正丁醇。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可能大量增加，倾销进口产品的生

产商和出口商很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可能对中国

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中国大陆产业盈

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恶化，中国大陆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

2.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

司新建投产产能达 27 万吨，对市场的冲击远超过进口。

对此，调查机关审查了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答卷和

书面核查材料，调查机关认为，台塑公司提交证据材料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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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建成 27 万吨产能，属于公司

长远规划，在本案损害调查期内实际公司的产能并未达到该

水平，而且，从证据材料也可看出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同时配套了下游产业，实际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数量远低于

公司长期规划产能。另外，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国

大陆正丁醇生产者，构成了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的一部分，

而本案的调查内容是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和损害继续

和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3.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未来中国大陆正丁醇产

能每年都有扩张，预计到 2025 年总产能将达到 471.6 万吨。

随着中国大陆产业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九成，且将有更多产能

投入生产，进口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影响将降低，不太可能

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影响，能够对中国大陆正丁醇产业造成

影响者是中国大陆上下游的供需关系。

对此，调查机关认为，前述调查已经表明，如果终止反

倾销措施，倾销和损害将继续或再度发生，调查机关不接受

公司关于倾销进口产品不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影响的

主张。而且，正丁醇下游需求确实可能影响中国大陆产业的

发展，但调查机关认为，这并不能否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倾销和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的调查结论。

4.台塑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正丁醇下游丙烯酸丁酯

等产品终端需求涉及房地产，最近中国大陆出台有利于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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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政策，正丁醇的下游产业迎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台塑

公司投资的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也是中国大陆公司，

其所生产的丙烯酸丁酯也是中国大陆化工产业产品，调查机

关不应再以反倾销措施制裁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进口

的正丁醇。申请人评论认为，在中国大陆产业完全能够满足

下游市场需求的背景之下，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有利于上下游产业的共同健康发展，不会对下游产

业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台塑工业（宁波）有

限公司的利益。

对此，调查机关认为，原审认定了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进

口正丁醇存在倾销，前述调查表明，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进口

正丁醇继续存在倾销，如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和损害将继

续或再度发生。而且，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不是禁止被调查产

品进口，而是要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中国大陆正丁醇

产量加上进口产品数量能满足中国大陆下游产业需求，且中

国大陆正丁醇产能仍有较大的释放的空间。根据调查结果继

续采取反倾销措施，将有助于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稳定中国

大陆市场秩序，让价格回归到正常、公平的水平，有利于中

国大陆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的恢复和发展，符合下游企业的长

远利益。

附:正丁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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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正丁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中国大陆总产量（万

吨）

202 191 221 216 107 114

变化率 - -5.45% 15.71% -2.26% - 6.54%

需求量（万吨） 223.3 218.1 231.2 229.2 112.6 123.3

变化率 - -2.33% 6.01% -0.87 - 9.50%

被调查产品进口量

（吨）

143,830 173,559 86,988 106,826 53,600 66,286

变化率 - 20.67% -49.88% 22.81% - 23.67%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6.44% 7.96% 3.76% 4.66% 4.76% 5.38%

变化率（百分点） - 1.52 -4.20 0.90 - 0.62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

（美元/吨）

829 683 1,509 1,222 1,356 983

变化率 - -17.58% 120.79% -19.02% - -27.51%

产量（吨） 1,173,388 992,829 1,228,504 1,192,245 610,509 714,618

变化率 - -15.39% 23.74% -2.95% - 17.05%

产能（吨） 1,365,000 1,365,000 1,365,000 1,365,000 682,500 817,500

变化率 - 0.00% 0.00% 0.00% - 19.78%

开工率 86% 73% 90% 87% 8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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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百分点） - -13.23 17.27 -2.66 - -2.04

中国大陆销量（吨） 963,356 820,638 983,936 990,669 491,577 522,578

变化率 - -14.81% 19.90% 0.68% - 6.31%

自用量（吨） 207,598 176,198 225,656 206,061 106,754 174,810

变化率 - -15.13% 28.07% -8.68% - 63.75%

市场份额 52.44% 45.71% 52.32% 52.21% 53.14% 56.56%

变化率（百分点） - -6.73 6.61 -0.10 - 3.42

中国大陆销售收入

（元）

5,316,097,222 4,271,365,028

10,391,148,20

6

7,321,786,5

75

4,162,296,514

3,400,553,84

4

变化率 - -19.65% 143.27% -29.54% - -18.30%

期末库存（吨） 31,772 27,104 28,850 28,265 36,735 43,719

变化率 - -14.69% 6.45% -2.03% - 19.01%

加权平均内销价格（元

/吨）

5,518 5,205 10,561 7,391 8,467 6,507

变化率 - -5.68% 102.90% -30.02% - -23.15%

税前利润（元） -184,001,843 158,298,207 3,861,087,034 360,950,625 540,451,472 37,115,641

变化率 - 由负转正 83.72% -8.34% - -98.86%

投资收益率 -5.10% 4.15% 64.14% 6.05% 8.61% 0.39%

变化率（百分点） - 由负转正 60.00 -58.10 - -8.21

现金流量净额（元） 828,307,685 1,552,613,224 7,649,493,963

3,591,238,2

90

2,257,065,288 913,04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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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 87.44% 392.69% -53.05% - -59.55%

就业人数（人） 439 391 365 363 359 399

变化率 - -10.74% -6.72% -0.51% - 11.00%

人均工资（元/人） 131,706 133,760 159,992 157,969 77,592 75,380

变化率 - 1.56% 19.61% -1.26% - -2.85%

劳动生产率（吨/人） 2,676 2,537 3,365 3,282 1,700 1,793

变化率 - -5.20% 32.65% -2.46% - 5.46%


	附件：
	正丁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裁决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一、原反倾销措施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三、复审产品范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1.需求量。
	2.产能。
	3.产量。
	4.销售量。
	5.市场份额。
	6.销售价格。
	7.销售收入。
	8.税前利润。
	9.投资收益率。
	10.开工率。
	11.就业人数。
	12.劳动生产率。
	13.人均工资。
	14.期末库存。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6.投融资能力。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2. 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